
111.2.17 

特教系(108)學生修課情形自我檢核表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填表日：   年   月   日 

□師資培育生 □非師資培育生 

 

一、本系必修：□師資生(37)；□非師資生(25) 

 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 

 

 

 

 

學 

系 

必 

修 

(25) 

電腦應用導論 2  

特殊教育導論        3  

創造力教育 2  

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2/2   

行為改變技術 2  

學習困難與補救策略 3  

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 2  

嚴重問題行為處裡 3  

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
與實施 

2  

特殊教育教師專業倫理 2  

師 

資 

生 

必 

修 

(12) 

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3/3   

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2  

至

少

選

一

科 

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

(學前) 
4  

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

(中等) 
4  

 

二、本系必選修：□師資生(8)；□非師資生(6) 
 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學 

系 

必 

選 

(6) 

特教見習一 1/1   

特教見習二 1/1   

畢業專題 1/1   

師 

資 

生 

必 

選 

(2) 

特殊教育實習(搭配身

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) 
1/1   

 

三、基本知能科目（6 學分) 

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英文(一)(二) 1/1   

實用英文(一)(二) 1/1   

英語聽講(一)(二) 1/1   

環境服務學習(一)(二) 0/0   

體育一、二 0/0   

體育興趣(四科) 0 

  

  

 
四、通識基礎必修科目（14 學分) 

 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天 
宗教哲學 2  

人生哲學 2  

人 

 

 

6

擇
1 

台灣政治與民主 

2 

 

法律與現代生活  

當代人權議題與挑戰  

生活社會學  

全球化大議題  

經濟學的世界  

2

擇
1 

區域文明史 
2 

 

文化思想史  

物 自然科學導論 2  

我 
文學經典閱讀 2  

語文與修辭 2  

多修無法列入通識學分，亦不得抵認通識延

伸課程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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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通識延伸選修課程（14 學分) 

類別 科目 學分 成績 

天類  2  

院通識 
(人類) 

教育倫理 2 
 

物類  2  

我類  2  

___類  2  

___類  2  

___類  2  

 

六、本系選修課程：□師資生(33)； 

            □非師資生(17) / □非師資生(35) 

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教育概論 2  

教育心理學 2  

教育哲學 2  

教育社會學 2  

教學原理 2  

課程設計與調整 3  

學習評量 2  

輔導原理與實務 2  

班級經營 2  

教學媒體與運用 2  

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 

視覺障礙學生定向行動與輔具 2  

聽覺障礙 2  

兒童認知與學習概論 3  

早期介入實務 2  

輔助科技概論 2  

輔助科技應用 2  

職業教育與生涯規劃 2  

功能性動作訓練 2  

自閉症學生教學策略 3  

溝通訓練 2  

社會技巧訓練 2  

國中國語文教材教法與調整 2  

國中數學教材教法與調整 2  

國中英語文教材教法與調整 2  

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聽覺口語法理論與實務 2  

聽力學 2  

聽覺口語法實習 2  

語言發展與矯治 2  

幼兒語文發展與學習 2  

特殊兒童青少年發展 2  

幼兒文學 2  

幼兒體能與律動 2  

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 2  

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2  

幼兒園課程發展 2  

幼兒遊戲 2  

學前特教教材教法 3  

專業合作與溝通 3  

早期介入概論 2  

幼兒行為觀察 2  

特殊幼兒評量 3  

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2  

情意發展與教育 2  

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2/2  

資賦優異教學實習中等 4  

資優教育專題研究 2  

高層思考訓練 2  

資優教育模式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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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自由選修：□師資生(16)； 

□非師資生(46) / □非師資生(28) 

為輔系、雙主修、跨領域學分學程、就業學程、微型

學程（他系）、PBL 課程。 
 

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九、修習課程說明： 

（一） 師資生：基本知能及通識基礎課程及通識延伸

課程共 34 學分；系必修 37 學分；系選修 41

學分；自由選修 16 學分，共計 128 學分。 

（二） 非師培生：基本知能及通識基礎課程及通識延

伸課程共 34 學分；系必修 25 學分；系選修

23 學分/41 學分；自由選修 46 學分/28 學分，

共計 128 學分。 

（三） 自由選修：輔系、雙主修、跨領域學分學程、

就業學程、微型學程（他系）、PBL 課程。 

（四） 學生皆須修習特殊教育見習一、二課程並參與

志工服務時數至少需達 72 小時。 

（五） 配合「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」課程學生須修

習「特殊教育實習」課程以加強實作能力。 

（六） 為培養學生研究創新、專業合作及解決問題的

能力，學生須修習「畢業專題」課程，並參與

專題製作成果展。 

（七） 自 104 學年度起學士班入學學生，必須於
畢業前曾修 2 門全英語專業課程(不含英

文、英聽、實用英文(一)(二))。 

 

  ＊自 101 學年度起學士班入學學生，必須

通過本校認定之英文能力鑑定考試，始

准予畢業。 

 

全英語課程第 1 門：              

全英語課程第 2 門：              

英檢通過學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總學分數: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